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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書函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：李佳芯
電話：02-7736-5943
電子信箱：rinkida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5月11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人(四)字第112004573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所詢公立學校教職員於留職停薪期間亡故，其遺族支領月

撫卹金之發給時間點疑義，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署112年4月10日臺教國署人字第1120046593號函。

二、查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(以下簡稱退撫條例)

第51條規定：「(第1項)教職員在職期間死亡者，由其遺族

或服務學校申辦撫卹。(第2項)教職員於休職、停職、停聘

或留職停薪期間死亡者，除其留職停薪期間係借調依法銓

敘審定之公務人員外，其遺族或服務學校得依本條例規

定，申辦撫卹。……。」第66條第1項規定：「本條例所定

退撫給與，一律採金融機構直撥入帳方式為之，並依下列

規定發給：……五、首期月撫卹金經主管機關審定後，自

教職員死亡之次月起發給；第2期以後之月撫卹金，配合統

一作業，每月發給一次。第58條及第59條所定按遺族未成

年子女人數，每月加發之撫卹金，亦同。」

三、茲以公立學校教職員（以下簡稱教職員）撫卹制度之建

置，旨在適時、適足照護亡故教職員遺族。然審酌教職員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041120039107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2/05/11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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亡故當月除已於發薪時扣收自提繳付之教育人員退休撫卹

基金費用外，自其亡故次日至當月底之薪俸無須退還，並

按整月標準計算為其撫卹年資，為避免亡故教職員支薪之

年資(期間)，有同時發給月撫卹金之情形(即政府對同一年

資同時發給薪資及撫卹金之重複發給情事)，故退撫條例第

66條第1項第5款乃明定，首期月撫卹金及每月加發之未成

年子女撫卹金，經審定機關審定後，均自教職員死亡之次

月起發給。

四、至針對於留職停薪期間死亡之教職員(非借調依法銓敘審定

之公務人員者)，其遺族或服務學校依退撫條例第51條規

定，仍得申辦其撫卹，惟其遺族支領月撫卹金之發給時點

為何，於退撫條例及其施行細則尚無規定。茲考量上開留

職停薪期間之教職員並未支領月薪，亦無重複發給撫卹金

之問題，爰教職員倘於上開留職停薪期間亡故，應自教職

員亡故之次日起發給月撫卹金及每月加發之未成年子女撫

卹金。

正本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副本：部屬機關(構)與學校及其附設機構(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除外)、各直轄市政

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內政部、法務部、國防部、衛生福利部、文化部、國立
故宮博物院、中央研究院、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局(兼復112年4月6日台管
業三字第1121712630號函)、本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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